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促进泰州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
[bookmark: _GoBack]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9〕3号）、《省政府关于印发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政发〔2019〕40号）、《海关总署关于印送推动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综合改革措施的函》（署贸函〔2023〕155号）等文件精神，加快推进泰州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我市对外开放水平，更好地服务建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立足产业基础，明晰功能定位
[bookmark: OLE_LINK94][bookmark: OLE_LINK95]（一）升级保税加工产业。立足综合保税区“电子信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定位，建设特色型综合保税区。发挥重点“链核”企业的整合力，合理利用资源，引进一批旗舰型、龙头型加工制造项目。支持综合保税区与医药产业的联动发展，推动综合保税区在医疗器械、药品、保健品保税加工等方面实现突破，壮大大健康特色优势产业。（医药高新区、市商务局、泰州海关，排在第一位的部门为牵头部门，下同）
[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49]（二）打造特色保税物流产业。支持全市外贸企业在综合保税区设立全球分拨中心，开展大型设备、高端原料进口及成品出口的全球分拨业务。支持企业在综合保税区内建设高标准集货仓，促进高效承接国际采购分拨和本地货物便捷出口。各市（区）企业利用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业务形成的进出口数据，在市级层面纳入其所在地统计，实现成果共用、利益共享。（市商务局、医药高新区、泰州海关）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6]（三）培育各类新兴业态。鼓励全市研发机构资源，引导有需求的研发机构入驻综合保税区开展研发活动。支持符合条件的区外生物医药研发企业享受保税研发政策。将泰州综合保税区作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主要载体，支持做大1210保税进口业务规模，探索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部分药品及医疗器械试点。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开展跨境电商1210出口业务。支持探索医疗器械领域的保税维修业务发展。研究探索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积极上争在综合保税区开展兽用药品贴签、分包装业务。（医药高新区、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泰州海关、省药监局泰州检查分局）
二、加快开发利用，提升园区能级
[bookmark: OLE_LINK71][bookmark: OLE_LINK70]（四）拓展园区功能。支持在综合保税区内建设专业的生物医药研发公共平台，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专业化公共服务。支持将综合保税区纳入泰州药品进口口岸范围，并积极申报建设进口肉类、水果、冰鲜水产品等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指定监管场地。支持综合保税区与港口、空港、铁路站联动发展，探索建设前置货站，实现保税功能与港口功能叠加，构建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物流良好局面。（医药高新区、市交通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泰州海关）
（五）支持企业发展壮大。鼓励企业申报国家（省）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全面提升综合保税区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鼓励企业申报国家技术类奖项以及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发明专利（原创）、实用新型专利（原创）等，申创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海关AEO高级认证企业、优质外汇企业、管理体系认证资质，并按相关政策给予支持。（市发改委、科技局、工信局、市场监管局、泰州海关、市人行、医药高新区）
三、推进制度创新，优化监管服务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7]（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建立全市招商机构共用综合保税区工作机制。支持各市（区）将符合综合保税区产业定位的项目优先落户综合保税区，对各地引入综合保税区的项目，落户前三年实现的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总额、工业总产值等在市级层面全部划归项目引入地。集中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力量，积极向综合保税区“点对点”精准推送适区项目信息。对各部门各单位推送的年进出口额实绩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在部门支持项目建设的考核中认定为有效项目信息。在全市招商队伍培训中，将综合保税区功能作为特色版块进行宣传解读，引导招商人员在项目招引中用好资源，助力优质项目落户。（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各市（区）政府）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28]（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支持海关等监管部门进一步创新各类监管模式，为综合保税区争取各项先行先试政策，率先复制自由贸易区各项经验和各类创新举措。依托智慧口岸平台，整合监管资源、优化查验流程，提升监管与通关效率，实现卡口无感快速通关。探索实施同一集团内企业，综合保税区内外全产业链保税监管，满足企业灵活生产需求。商务、海关、税务、外汇管理部门与综合保税区协同合作，建立联动预警机制，每季度对存在风险企业进行联合研判。（市商务局、市税务局、泰州海关、市人行）
四、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支撑保障
（八）建立协作联动机制。市级层面每半年召开一次、区级层面每季度召开一次综合保税区发展专题工作会，研究综合保税区发展问题，为综合保税区提供人财物等配套服务保障。建立商务、海关等相关单位定期会商工作制度，明确职责分工。商务部门聚焦招商引资，海关部门围绕通关便利化，其他相关部门根据任务分工，及时通报工作情况、协调解决存在问题。选派熟悉开放型经济、具备丰富实务经验的骨干人员到综合保税区挂职锻炼，为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市商务局、市委组织部、医药高新区）
（九）强化政策支持力度。用好用足国家、省、市各级关于稳外贸、稳外资的各项政策及配套资金。进一步优化市级开放型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政策，重点支持综合保税区发展，通过政策引领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医药高新区要制定实施细则，对保税业态发展、制度创新及获批各类资质的企业，明确奖励扶持标准，确保落地落实。（医药高新区、市财政局、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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